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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鲁高法办〔2018〕49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：
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2017年底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生态环

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》，决定从2018年1月1日开始，在全国

范围内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。为依法审理好生态环境

损害赔偿案件，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，根据相

关法律和政策精神，结合我省工作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。省政府、设区的市政府

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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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。

二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第一

审民事案件应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十八条规定

的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，由生态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地、损

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法院管辖。中院认为确有必

要的，可以在报请省院批准后，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生态环

境损害赔偿案件交由辖区设有环境资源审判庭的基层法院审理。

三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机构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

案件由环境资源审判庭或指定专门法庭审理，积极尝试环境资源

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、专家证人或专家辅助人参与案件审理和其

他诉讼活动。

四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范围。省政府或设区的市政府

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，应符合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

革方案》第三部分规定的情形，即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

的；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、禁

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事件的；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

态环境事件的。但属于涉及人身伤害、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以及

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适用专门法律的除外。

五、起诉应当提交的材料。省政府或设区的市政府提起生态

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除应提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

的起诉状及副本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

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六条规定的证据材料外，还应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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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省政府或设区的市政府授权文件、授权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证

明等相关材料。

六、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。对经诉前磋商达成的赔偿协议，

省政府或设区的市政府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经司

法确认的赔偿协议，赔偿义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，原告可

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七、诉讼中的调解、和解。原、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

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，法院应当将协议内容公告，公告

期满后，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国家

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，应当出具调解书。

八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其他诉讼的关系。省政府或设

区的市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，不影响社会组织和检察

机关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，也不影响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

损害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私益诉讼。相关案件可以由

同一审判组织一并审理，并考虑各个案件裁判的协调一致。在一

个诉讼中已经支持的修复费用、功能损失费等，不应在另一个诉

讼中重复判决赔偿，但是对于请求不同的，还可以在另一诉讼中

判决支持。

九、鉴定评估结果的采信。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处置

以及磋商阶段，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，或

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、检测

报告、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，经开庭质证，可以作为认定污染



— 4 —

损害和生态破坏的证据，但有证据证明存在程序不合法、结果不

真实等情形除外。

十、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、方式。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

请求，判决赔偿义务人承担清除污染的费用、生态环境修复费用、

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、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

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、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。原

告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

的，可以依法予以支持。赔偿金应判决给原告，经原告同意，也

可以判决支付至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。可以根据赔

偿义务人主观过错、经营状况等因素试行分期赔付，探索多样化

责任承担方式。

十一、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2018 年 6月 11日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18年 6月12日印发


